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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项 目 概 况 

1.1 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先进制造产业园 A1 地块分地块五、分地块六建设

项目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及运营项目 

（二）建设地点：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沿江大道以北、合进大道以东 

（三）建设规模：地块五：总用地面积约为 65460.54平方米（可建设用

地面积 58317.08平方米，绿地用地面积 7143.46平方米）。共建设 24栋

单体，地下室 1处。包括：A-3型厂房 1栋；C型厂房 6栋；C-1型厂房 6

栋；C-2型厂房 6栋；D型厂房 1栋；D-1型厂房 1栋；D-2型厂房 1栋；

E 型厂房 1 栋；1#宿舍楼 1 栋，含地下车库及设备用房；总建筑面积

162033.10㎡，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58150.00㎡，地下建筑面积：3883.10

㎡；计容建筑面积155650.00㎡，建筑基底面积27846.00㎡，容积率2.67，

建筑密度 47.75%，绿地率 10.02%。机动车停车位 486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242个。地块五，地下最多 1层，地上最多 19层、建筑最大跨度 11.5米、

最大单体面积约 2.0 万㎡、最大单体建筑高度约为 67.15 米、建筑结构

设计安全等级为二级，地基基础设计等级拟定为乙级。 

地块六：总用地面积约为 63248.64平方米（可建设用地面积 58317.06

平方米，绿地用地面积 4931.58 平方米）。共建设 17 栋单体，地下室 1

处。包括：A-1型厂房 1栋；A-2型厂房 1栋；B-1型厂房 1栋；C型厂房

5 栋；C-1 型厂房 5栋；C-2 型厂房 3 栋；2#宿舍楼 1 栋，含地下车库及

设备用房；总建筑面积 155364.35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51816.00

㎡，地下建筑面积：3548.35㎡；计容建筑面积 149816.00㎡，建筑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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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30967.00 ㎡，容积率 2.57，建筑密度 53.10%，绿地率 10.06%。机

动车停车位 468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215个。地块六，地下最多 1层，地

上最多 19 层、建筑最大跨度 15 米、最大单体面积约 3.7 万㎡、最大单

体建筑高度约为 67.15 米、建筑结构设计安全等级为二级，地基基础设

计等级拟定为乙级。 

项目定位及规划以最终批复为准。（具体内容详见设计任务书） 

1.2 勘察实施内容及范围 

项目前期已完成初步勘察，勘察人完成详细勘察时需结合初步勘

察结果，并按照招标文件及合同约定的范围和发包人批复的施工图纸，

完成本项目建设红线图范围内、外所需的所有勘察工作，包括但限于

详细勘察、超前钻、地形标高测量、地下管线探测、管波探测，按相

关要求包工、包料、包安全文明、包水电，包通过建设等主管部门组

织的勘察报告审查，包配合规划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土建

施工现场的勘察要求跟踪技术服务，包验收以及其他相关的技术支持

和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一）岩土勘察 

（1）查明并评价工程地质情况（包括查明暗藏的河道、沟浜、

墓穴、孤石等），为地基基础（含基坑支护、边坡、挡土墙等）设计

与施工、地基处理与加固、不良地质现象的防治工程等提供工程地质

资料及建议。 

（2）收集及购买资料、现场踏勘和测量、制定勘察纲要、钻探、

初步、详细勘察（包括岩土工程勘察）、超前钻、钻探、水文地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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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综合管线勘察、根据项目设计工作需要开展必要的管线补充探测

\实施勘察过程中发生的相关工作、勘察过程中发生的用材以及加工、

勘察作业机具的进退场及现场搬运等服务等勘察工作。 

（3）实施勘察过程中发生的相关工作（包括障碍物拆除、开挖

等，）、勘察过程中发生的用材以及加工、勘察作业机具的进退场及

现场搬运等服务，以及综合考虑不同自然条件下、不同作业内容、不

同复杂程度及高温勘察等一切因素下的勘探作业的费用。 

（4）现场勘察实际条件需勘察单位现场踏勘，承包人需充分考

虑场地交通条件（含周边市政道路、桥隧等）、构筑物、植被、地形

和水塘等对勘察工作的影响，发包人不提供三通一平条件。 

（5）支护桩超前钻暂定为每隔三根一钻，工程桩暂定为每桩一

钻，管波探测随超前钻进行，最终按施工图为准。 

（二）地形标高测量、地下管线探测 

范围暂定用地红线范围内地形标高测量、地下管线探测。 

根据广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加强地下工程施工前地下管

线探测工作的通知》（穗建质[2013]845 号），对本项目用地红线往

外扩 10m 范围内进行地下管线探测，探测工作包括查明探测范围内

各专业管线走向、位置和标高等，作为设计和施工的基础数据。探测

单位应当根据《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CJJ61-2003)和探测合同

开展工作，确保工作质量，出具的探测报告需加盖 CMA 章。 

（三）管波探测 

根据广东省标《岩溶地区建筑地基基础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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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J/T15-136-2018）第 4.3.9 条，对于荷载较大的工程桩或大直径嵌

岩桩，宜采用一桩多孔或钻孔结合控制物探方法确定持力层性桩。对

大于等于 1.0m 桩径的基础工程桩进行管波探测，以查明钻孔为中心、

半径 1.0m 的桩位持力层完整性及岩溶、裂隙、软弱夹层发育情况，

为桩基设计和施工提供地质依据，具体管波探测孔布置情况可参考表

4.3.9 及桩基平面图。 

第二章 管理目标 

2.1 勘察工期 

（1）勘探人应结合现有设计资料，严格按国家现行有关勘察规

程、规范、标准进行，并提供符合深度要求、设计要求的成果资料 

勘察工期：60 个日历天，开工时间以发包方现场指令为准。 

2.2 主要技术要求 

（2）勘探人应根据设计图纸，结合实际情况以及《岩土工程勘察

规范》（GB50021）（2009 年版）规定，科学合理编制钻孔平面布置

图，确定本工程的勘察等级，并在勘察作业前，结合投标技术方案以

及工程实际情况编报《工程勘察方案》，经监理单位、建设单位和设

计单位确认后方可实施。工程勘察方案应至少包括如下内容： 

1）工程概述（包括本次勘察任务、目标）。 

2）项目组织（包括组织机构、人员组成、职责、资格、制度等）。 

3）主要勘察方法和具体指标。 

4）人员及机械设备投入情况。 

5）工程进度计划及工期保证措施（横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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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确保勘察质量及安全的措施。 

7）地质勘查总平面图（勘探点布置图）。 

8）拟提供分析报告的主要内容。 

9）其他（包括建议或需建设单位配合的事宜）。 

（3）勘探点可采取钻探等方式，勘探点的布置要满足： 

1）满足施工图设计的需要。 

2）桩基设计和施工的需要。 

3）满足基坑设计及地下室施工、土方开挖的需要。 

4）评价、论证地基土和地下水在建筑施工和使用期间可能产生

的变化及其对工程和环境影响的需要。 

（4）布置勘探工作时应充分考虑勘探工作对工程自然环境的影

响，防止对地下管线、地下工程和自然环境的破坏。 

（5）钻探方法及钻具（含其规格）的选择应满足工程地质勘察

要求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钻孔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钻孔作

业期间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确保施工安全，作业完毕后应妥善回

填。 

（6）钻探作业时，钻进深度和岩土分层深度的量测精度应控制

在±5cm，钻孔倾角和方位的量测精度应符合《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的相关规定。当非连续取芯钻进时，应严格控制回次进尺，确保分层

精度符合要求，重点部位，应采取双层岩芯管连续取芯。 

（7）野外记录应由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承担，记录应及时、真

实，按钻进回次逐段填写，严禁时候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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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钻探取样是，应保证 80%的土试样质量等级为Ⅱ级，试样

采取的工具（及其规格）和方法应符合《岩土工程勘察规范》的相关

规定。 

2.3 勘察成果编制及深度要求 

（1）勘探人应结合本任务书要求以及《岩土工程勘察规范》等

标准规范的规定，根据现场勘察作业情况、实验分析情况等，如实编

制工程勘察报告，并经相应资格人员校对、审查合格后方可提交建设

单位。 

（2）工程勘察报告应全面体现本工程勘探任务要求，全面客观

评价本工程地质情况，资料完整、分析科学、数据真实无误、图表清

晰、结论有据，并因地制宜地对工程设计与施工提出合理建议。 

（3）工程勘察报告由文字部分和图表部分组成，其中文字部分

包括但不仅限于： 

1）拟建工程概况、勘察目的、任务要求和依据的技术标准。 

2）勘探点位布置及勘察方法情况，原土取样及实验分析情况。 

3）场地位置、地形地貌、地质构成、不良地质现象、地形成层

条件、水文地质条件（包括水埋藏情况、类型、水位及其变化等），

各土层的分布情况以及物理特性、性质指标、强度参数、变形参数、

地基承载力的建议值等。 

4）场地的稳定性和适宜性评价、地下水及土质对建筑物的腐蚀

影响、地震基本烈度以及由于工程建设可能引起的工程地质问题及其

防治措施，有针对性的提出事宜的基础型式、埋深。地基处理和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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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等有关的计算参数及应注意的事项。如地基条件决定需采用桩基，

应提出采用何种桩基、其相应的桩径尺寸、桩端持力层情况等，提出

单桩极限承载力与计算公式。对于地基基础处理应提供具体的处理方

案及计算指标。 

5）对岩土利用、整治和改造的方案进行分析论证，提出建议；

对工程施工和使用期间可能发生的岩土工程问题进行预测，提出监控

和预防措施的建议。 

6）当工程需要时尚应提供： 

a）土方开挖的边坡稳定计算和支护实际所需的技术参数，论证

其周围已有建筑物（含周边市政道路、隧道及其附属设施等）的影响。 

b）提供防水设计水位和抗浮设计水位。 

（4）工程勘察报告中的图纸部分，包括但不仅限于： 

a）勘探点平面布置图。 

b）综合工程地质图或地质分区图。 

c）工程地质剖面图、岩层等高线图。 

d）地质柱状图或综合地质柱状图。 

e）各主要土层物理力学性质指标统计、钻探点坐标标高深度、

土层试验成果等有关测试图表等。 

f）地下水等水位线图。 

g）岩土工程计算简图及计算成果图等。 

（5）任务需要时，提交专题报告包括但不仅限于： 

a）岩土工程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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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岩土工程检验或监测报告。 

c）岩土工程事故调查与分析报告。 

d）岩土利用、整治或改造方案报告。 

e）有关岩土工程问题的专门技术咨询报告等。 

2.4 其他要求 

（1）承包人在开展勘察工作前，应向发包人提交勘察工作纲要，

并按经发包人审核批准的工作纲要开展勘察工作。勘察过程中，根据

工程的岩土工程条件（或工作现场地形地貌、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

及技术规范要求，向发包人提出增减工作量或修改勘察工作的意见，

并办理正式变更手续。 

（2）承包人应按国家技术规范、标准、规程和本合同约定的勘

察范围及技术要求实施勘察工作，按本合同约定的时间提交质量合格

的勘察成果文件并对其负责。 

（3）承包人应在勘察成果文件中明确列出本工程勘察涉及到的

详细的勘察规范、规定及标准（名称、编号与版本）。 

（4）承包人实际完成的勘察成果文件由施工图审查单位（或设

计咨询单位）负责审查，并须经发包人或发包人委托的第三方监理、

造价咨询确认后才能作为工作量计算依据，对于超过设计要求的勘察

深度的工作量不计算；承包人应确保其提交的勘察成果文件是完整、

准确及有效的，且能通过施工图审查单位（或设计咨询单位）根据相

关规范、规定进行的审核。 

（5）承包人提交的勘察成果必须经过实地勘察获得，不得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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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断或借鉴，禁止虚假；承包人提交的勘察成果经发包人或发包人委

托的第三方确认未达到本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时，承包人应负责无偿

给予补充完善使其达到合同要求；若承包人无力补充完善，需另委托 

其他单位时，承包人应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含勘察费用）。 

（6）承包人必须遵行发包人的相关勘察设计、图文、图档工程

的管理办法和规定。承包人自行承担运输、邮寄或电传勘察文件资料

（包括中间成果资料）的费用，提交资料、文件等应交至发包人日常

办公所在地或发包人临时指定的地点。勘察文件的收发、传送管理按 

发包人有关规定办理。 

（7）承包人应接受发包人委托的监理单位对本项目实施的勘察

监理工作。 


